
1.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制度执行到位

2.确保危险化学品安全

风险管控和隐患集中治理攻
坚按期完成

3.确保燃气安全专项排

查整治取得实效

4.确保承包商安全管理

专项整治走深走实

5.确保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顺利收官，逐步

筑牢安全生产根基，切实提

升HSE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水平

“五个确保”

1.做实企业各级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责任
企业各级主要负责人要组织完善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对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提出的七条法定职责，践行HSE管理体系领导引领力十条要求。

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总经理对安全生产负直接主要责

任，领导班子其他负责人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履行各自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各级负责

人主动研判风险、排查隐患。

2.做实全员安全责任
企业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各部门协同推进，结合岗位工作实际，明确安全职责具体内

容，“写你所做，做你所写”，切实将岗位职责和安全责任融为一体。

3.做实责任追究
一是企业要组织认真学习《中国石化责任追究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中国石化纪检监

察机构参加生产安全事故环境事件调查与开展追责问责工作办法》，承接落实《中国石化生

产安全事故事件管理规定》《关于修改〈中国石化生产安全事故事件管理规定〉部分条款的

通知》。

二是企业要针对各类、各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严查严处、精准问责的原则，修订完善

事故责任追责问责管理制度。

三是严格制度执行，对一切违章行为“零容忍”，企业要修订完善违章处理有关管理制

度，从严处理各种违章行为。

“三个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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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 6月是第 21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本版特推出系列专题，旨在推动安全意识再增强、安全责任再压实、安全管理再加力、安全措施再深入，

为改革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知责明责 履职尽责

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以如履薄冰
的履职态度做好安全工作。

依法合规是企业的安身立命之
本，是企业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重要
保障。

上海石化公司牢固树立体系思
维，贯彻 HSE 理念，将高质量党建融入
中心工作，齐抓共管，凝聚合力。

强化基层一线人员对本岗位涉及
的 HSE 体系和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执
行，全方位提升公司本质安全水平。

吴海君

“第一责任”论坛

问：第一责任人是谁？

（本版图文由集团公司安全监管部提供）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企业各级党委中心组及班子成员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真正让安全发展理念入脑入心。

2.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
领导干部带头，分级组织全体干部员工，逐章

逐条、精读细学安全生产法，深刻理解掌握安全生

产法的基本要义，逐条识别分析，将相关要求融入

管理制度，强化检查考核，确保落实到位。

3.系统学习安全专题片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组织观看学习《生命重

于泰山》专题片和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认真学习

领会 5月 21日集团公司近期生产安全事故紧急

通报视频会精神，重温集团公司总经理2号令要

求，谈认识、讲体会、找差距、定措施，切实提升抓

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个学习”

最新版安全生产警示牌

正确认知
并当好第一责任人

上海石化党委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作
为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重要任务，以高
质量安全夯实中国石化“上海基地”发展基
石。当前，我们正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
动，全力推进疫情防控扎实有效、生产安全
稳定运行、大丝束碳纤维重大项目建设和装
置检修有序开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

上海石化领导班子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以如履薄冰的履职态度做好安全工作，切实
担当起中国石化驻沪央企的责任与使命。

上海石化是围海造地建起的企业，公司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
本，仅“十三五”期间，在安全隐患治理方面
的专项投入达 5.69亿元，治理隐患 116项；

“十四五”期间，公司将更加注重事故预防、
灾害预防，强化安全教育、应急演练，严格安
全隐患排查和治理，为企业构筑可靠的安全
防线。

强化依法合规，切实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

依法合规是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企
业抵御风险、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上海石化认真执行新修订的《安全生产
法》《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牢固树立“一切
事故皆可避免”理念，开展风险识别和分级
管控，持续推进隐患排查治理，紧盯工程建
设、装置检修、直接作业环节、承包商管理等
关键环节风险，细化管控措施，推动销项整
改。

今年，上海石化项目建设和装置检修任
务繁重。公司将持续推行“检修工作包”管
理，做好检修安全环保工作策划，围绕安全、

环保高风险作业点，有针对性制定风险管控
措施，做实“工艺交设备，设备交生产”两个
界面的检查确认。

我们将继续采用现场看板、违章警示室
形式，即时公布承包商考核排名情况；细化
大修标准化管理，完善检修质量检查规范，
加强检修过程管理，落实关键控制点的甲乙
双方确认；做好开车前安全审查，压实专业
检查责任、落实问题整改，确保项目开车“安
全、优质、高效”。

坚持标本兼治，用体系思维强化本质安全

上海石化公司牢固树立体系思维，贯彻

HSE理念，将高质量党建融入中心工作，齐
抓共管，凝聚合力，开展“HSE体系落实年”
活动，推进体系落地落实。

公司领导班子带领各级领导干部以领
导引领力“十条”为准则，制订并公示个人安
全行动计划，参加重大风险承包、安全观察、
HSE检查、“两特两重”带班等安全活动，带
领员工“学体系、懂体系、用体系”等，以实际
行动展现HSE领导引领力，带头反对安全环
保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HSE工
作往实里走、向深处抓。

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和HSE管理体
系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全员 HSE责任
制，严格执行过程监督考核，确保各层级

HSE职责落实到位。
我们继续发挥“优良日”示范带动效应，

坚持“赋能+管控”，发挥班组自主管理能力，
规范员工安全行为，调动员工积极性，打通
了体系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强化“三基”工作，以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护航安全生产

安全工作在一线，基层班组是关键。基
层员工能力素质的高低、工作质量的好坏，
对安全生产水平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把员工“五懂五会五能”作为固本
之举、长远之策来抓，在“五懂五会五能”工
作中培养骨干，厚植安全文化，筑牢安全“红
线”。

我们扎实开展岗位练兵、副班学习等工
作，推进实操培训基地建设，做实操作人员
持证上岗和岗位技能培训；落实“手指口述”
操作法，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编制演练
计划，按照应急处置“135”原则每月开展演
练；把体系制度培训纳入各级培训，定期考
试、定期复训，强化基层一线人员对本岗位
涉及的体系和制度内容的理解和执行，全方
位提升公司本质安全水平。

（作者系上海石化党委书记、董事长）

要 点

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中国石化“安全生产月”关键词

答：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

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

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7

项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

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问：如果不落实这7项职责，

第一责任人将面临哪些处罚？

答：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

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

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

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

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

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

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

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

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

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四十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六十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

之八十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禁止类标识 指令类标识警告类标识

把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础夯得更实


